附件1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重大变更详细示例

	□建筑专业细化举例

	经规划部门批准，对建设工程总平面消防布局进行变更，包括对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防火间距等进行的变更，例如：
A. 改变消防车道或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位置、数量、轮廓范围，从而对消防救援产生影响的；

B. 改变单体建筑、构筑物的位置、外轮廓，从而涉及到防火间距发生改变的。
2. 对建设工程使用性质、使用功能、建筑分类、火灾危险性分类、耐火等级、消防建筑高度、建筑层高、层数进行变更，例如：
A. 涉及用地类别的大类改变；

B. 用地类别未改变，但建筑整体功能改变，如厂房建筑改仓库建筑、办公改酒店等；
C. 建筑分类的改变，如单、多层和高层之间，一类高层和二类高层之间的改变等；

D. 工业建筑火灾危险性分类的改变（含工业建筑整体定性未变但增设了部分更高火灾危险性类别场所的情形，例如丙类厂房中变更增设了局部甲乙类区域）；

E. 商业服务网点改变使用功能后，不再符合商业服务网点设置要求的；

F. “建筑高度”未突破规划限高，但改变了“消防建筑高度”的。
3. 改变建设工程保温形式，降低保温材料或外墙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例如：
A. 降低内、外保温系统或自保温（复合保温结构）系统中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的；
B. 更改外墙、架空层装饰材料，且更改后其燃烧性能等级降低的；
4. 对防火分区进行的变更，对安全出口、疏散楼梯、避难层（间）、避难走道、消防电梯、前室进行变更，例如：
A. 对防火分区数量进行改变的；

B. 防火分区面积变化较大或防火分区轮廓范围变化引起了防火分区实质性改变的；

C. 对安全出口、疏散楼梯、避难层（间）、避难走道、消防电梯、前室的数量、位置或形式进行改变的；

D. 调整防火分区间防火墙上防火卷帘（或水幕）的位置，或增加防火卷帘（水幕）的。

5. 对平面布置有较大调整时的变更，例如：
A. 对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柴油发电机房、锅炉房等重要设备用房位置进行改变的，对消防水池、高位消防水箱等重要消防设施位置进行改变的；

B. 平面布置调整涉及范围占所在防火分区的占比较大的（以建筑面积比值为准）；

C. 建筑整体使用功能未变，但部分区域房间用途发生改变且改变用途后的房间所适用的消防技术标准较改变前不同的（例如一般商业用房变更为电影院、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儿童活动场所、老年人照料设施等场所，酒店旅馆的餐厅层与客房层的楼层互换等）；

D. 建筑使用功能（用途）未改变，但平面布置改变导致房间疏散门设置发生改变的；

E. 超高层建筑屋顶直升机停机坪或救助平台位置变动或取消；

F. 降低有特殊防火分隔要求部位的防火分隔措施的（如防火墙改为防火卷帘、防火隔墙上调整防火门窗的设置等）。

6. 对消防安全疏散逻辑进行的变更，例如：
A. 安全疏散逻辑由“房间至走道再至楼梯间”模式变更为“大空间直通楼梯间”模式的；
B. 双向疏散改为尽端式疏散的；
C. 疏散走道类型改变的（室内疏散走道、敞开式外廊等不同疏散走道类型之间的改变）；

D. 防火分区的总疏散净宽度发生改变的（勘误除外）。

7. 对建筑构造防火性能有较大调整时的变更，例如：

A. 建筑外墙上水平或竖向相邻开口之间防止火灾蔓延的技术措施或其技术参数发生改变的。

	□结构专业细化举例

	对结构形式进行变更，例如：

A. 钢筋混凝土结构改变为钢结构、木结构的。
2. 对防火墙涉及构件和主要受力构件的耐火极限进行降低的变更。

	□给排水专业细化举例

	1. 对消防给水系统供水方式、消防水源、服务范围或分区进行变更，例如：
A. 对采用高压消防给水系统、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或低压消防给水系统的改变；

B. 对消防水源采用市政给水、消防水池或天然水源的改变；

C. 对消防给水系统的服务范围（如楼幢）或分区进行的改变。
2. 对消防水池或高位消防水箱的位置、结构形式、有效容积进行变更，例如：
A. 对消防水池或高位消防水箱位置的重大改变；

B. 对消防水池或消防水箱的结构形式的改变，如采用钢筋混凝土、热镀锌钢板、不锈钢板等建造；

C. 对消防水池或高位消防水箱的有效容积进行改变。
3. 对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的系统类型、系统增减、重要的系统参数进行变更，例如：
A. 对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的类型进行改变，如水喷雾灭火系统变为细水雾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变为气体灭火系统等；

B. 涉及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的增加或减少，如新增或取消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等；

C. 对重要的系统参数进行改变，如对系统设计流量、火灾延续时间、消防用水量等进行改变。

	 □暖通专业细化举例

	1. 对防排烟系统、补风系统进行较大调整时的变更，例如：

A. 防烟系统由自然通风方式改为机械加压送风方式，或反之；

B. 排烟系统由自然排烟方式改为机械排烟方式，或反之；

C. 新增防烟分区，导致新增机械排烟口的；

D. 新增排烟、补风、加压风机的。
2. 对防烟分区划分及防排烟设计参数实质性变化的变更，例如：

配合装饰调整净高，净高从3米以上调整为3米以下，防烟分区长度从36米调整为24米，或反之，或其它类似情况，如6米上下，或9米上下；

配合装饰调整净高，净高从3米以上调整为3米以下，自然排烟窗有效面积，清晰高度等产生实质性变化的，或其它类似情况，如6米上下，或9米上下；

C. 暖通新增事故后通风系统。

3. 变更为具有送回风道（管）的集中空气调节系统，例如：

A. 新增具有送回风道（管）的集中空气调节系统，且面积较大，超过3000平米，引起水专业调整的；

B. 调整具有送回风道（管）的集中空气调节系统，降低空调风管保温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

	□电气专业细化举例

	1. 对消防用电负荷等级、消防配电系统形式等进行变更。
2. 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进行较大调整时的变更，例如：
A. 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形式、联动控制要求、设置场所进行改变的；

B. 增加或取消消防电源监控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可燃气体探测系统、气体灭火系统等。
3. 对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进行较大调整时的变更，例如：
A. 对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控制方式进行改变的；

B. 对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灯具的电压等级和供电方式进行改变的。
4. 其他对消防救援、疏散有较大影响的消防电气设计内容进行变更。

	□其它细化举例

	1. 各专业变更引起其他专业重大变更的，例如：

A. 暖通专业配合水专业调整，新增或减少事故后风机的。（仅参数的调整为非重大变更）。

2. 改变易燃易爆场所消防设计的，例如：

改变对爆炸危险环境的危险区域划分的；
暖通专业配合调整防爆场所通风设计的，如将原自然通风防爆，改为机械通风防爆，或反之；

爆炸危险环境中电气设备的保护级别和组别进行改变的；
对燃油燃气管道中自动切断阀的联动控制进行改变的；
    E. 有泄爆要求的建筑改变泄压设施设置的。

3. 改变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意见执行情况的。

4. 法律法规、相关政策规定的其他重大修改事项。

5. 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单位等单位认定，并报经建设主管部门专家组判定属于重大变更的其他情形。


